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重庆百钰顺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方式
	( 告知承诺制              ( 常规审批

	项目名称
	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园

	建设地址
	重庆市铜梁高新区产业大道铭利达后临高速146亩地块
	项目代码
	2109-500151-04-01-389692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项目申请类别
	首次申报项目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C3912计算机零部件制造，C367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环评文件

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是否未批先建
	否

	总投资（万元）
	80000
	环保投资（万元）
	215.0
	所占比例（%）
	0.3

	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百钰顺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周玉杰
	联系人
	管玲玲
	联系电话
	177******

	通讯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工业园区龙飞路3号（东城街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224MA5U4YEFXG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重庆精创联合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滨州西路31号16-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163315888491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贾果
	联系电话
	158*******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等）
	项目位于重庆市铜梁高新区产业大道铭利达后临高速146亩地块，用地约146亩，建设用地面积96869平方米，计划总建筑面积128000余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面积为99000余平方米，倒班宿舍楼面积为25000余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有冲压机、镭雕机、CNC数控机台、五轴数控加工机、注塑机、打孔机、锻压机、涂装线体等。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200套模具（自用），2640万件笔记本电脑配件产品，230万件平板外壳，330万件手机外壳，400万件电池铝壳，1360万件笔电、家电塑胶，200万件机顶盒外壳，800万件服务器机顶盒，200万件铝合金汽车零部件。项目总投资8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5万元。

	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是否开展，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审查机关及时间）
	已开展

渝环函[2019]94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2019年1月29日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1、废气：

①注塑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废气经风机引至一套“UV光催化+三级活性炭”处理设施处理后经1根18m高DA001排气筒排放。

②塑料件破碎粉尘：破碎机设置于密闭的破碎室内，粉尘在破碎室内沉降。

③抛丸作业为封闭式，每台抛丸机机身均自配设1个滤筒除尘装置，粉尘经滤筒除尘装置处理，经密闭的集气管道收集后进入1套布袋除尘装置处理。5#厂房2F每8台抛丸机设置一个废气排放口，处理后分别经18m排气筒（DA002、DA003）排放；1#厂房2F 2台抛丸机设置一个废气排放口，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4）排放。

④高光废气：1#厂房2F高光废气进入“1#水喷淋塔”装置处理，3#厂房2F高光废气进入“2#水喷淋塔”装置处理。喷淋塔中喷淋水循环使用，塔池内每月更换的废水最终进入废水处理站。

⑤镭雕粉尘：1#厂房2F镭雕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1套“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5）排放；3#厂房2F镭雕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1套“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6）排放。

⑥点胶、热压废气：1#厂房2F点胶、热压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1套“ 一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7）排放；3#厂房2F点胶、热压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1套“一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8）排放。

⑦喷漆房内废气经水帘柜除漆雾后同其他工序废气（擦拭、调漆、流平烘干）一并汇入一套“喷淋塔（自带除雾装置）+干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浓缩+脱附+催化燃烧”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经18m排气筒（DA009）排放。

⑧喷塑粉尘：喷塑粉尘经设备自带的滤芯除尘器过滤后，经风机引至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10）排放。

⑨固化废气：固化废气收集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与脱水炉燃烧机产生的天然气燃烧废气、主烤炉燃烧机的天然气燃烧废气一起经18m高排气筒（DA011）排放。

⑩熔化炉烟尘：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1套“水喷淋+除雾器+布袋除尘器”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12）排放。
⑪熔化炉及保温炉天然气燃烧废气：2台熔化炉和第一跨列8台保温炉、第二跨列5台保温炉产生的天然气燃烧废气一起经18m高排气筒（DA013）排放。

⑫压铸废气：压铸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⑬抛丸粉尘：抛丸机配套1个滤筒除尘器，废气经滤筒除尘器处理后一并进入1套布袋除尘系统，处理后由1根18m高（DA014）排气筒排放。

⑭油烟废气：A栋倒班楼产生的食堂油烟废气经高效油烟净化器处理通过专用外挂烟道引至超屋顶平台（DA015）排放。

⑮危废暂存间废气：危废暂存间密闭，在库房上方设置收集管道，负压收集，收集后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屋顶排气简排放。
2、废水：

运营期3栋倒班楼员工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前端隔油）进入1#生化池，1#~5#厂房车间员工生活污水进入厂区2#生化池，均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生产废水经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进入东城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后排入淮远河。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后实现达标排放，对周边的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均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所有生产设备均设置于生产厂房内，空压机置于空压机房内，采取厂房建筑隔声和设备安装基础减振；高噪声设备风机进出风口安装消声器。本项目位于工业用地内，经预测，本项目厂界噪声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采取上述措施后，不会改变项目所在地声环境功能，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主要包括废金属屑、废树脂、废模具、塑料边角料和不合格塑料件、废钢丸、不合格品、废水性漆桶、压铸废品及废边角料、除尘灰和废包装材料等。其中塑料边角料和不合格塑料件经破碎后回用于注塑生产，压铸废品及废边角料出售给有资质的回收单位处理，其他一般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后交由废品回收单位处理。建设一般固废暂存间，位于厂区西南侧，建筑面积约为160m2；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废电火花油、废棉纱、废油性漆桶、漆渣、氧化渣、废槽渣、废脱模剂、废紫外线灯管、废活性炭、干式过滤器、废催化剂、空压机含油冷凝废液、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废水处理站污泥以及废含油抹布、劳保用品等，其中含油金属屑经过滤除油达到静置无滴漏后打包外售金属冶炼的企业，其他交由有危废资质单位处理。危废暂存间位于厂区南侧，建筑面积约为60m2；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餐厨垃圾交有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生化池污泥委托专业单位定期清掏后交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固废不直接排入外环境，对环境无影响。

5、地下水及土壤：

项目建设、生产运营阶段不涉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使用，生产车间地坪进行硬化处理，为了防止对地下水及土壤的污染，本次评价将整个车间分为一般防渗区和重点防渗区，脱脂清洗线、液体原料库、喷漆线、静电涂装线前处理区域、脱模剂回收系统、废水处理站、危险废物暂存间及废水收集管道区域划为重点防渗区，生产车间其他区域和一般固废暂存间为一般防渗区，办公区域为简单防渗区。建设单位在落实好各项设施防渗、防污措施的前提下，加强运行管理，污染物得到有效的治理后，本项目对所在地水文地质单元影响较小。

6、环境风险：

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源，发生环境风险的类型和几率小，通过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全体员工防范事故风险能力的培训，采取本评价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后，可进一步降低环境风险发生的几率和造成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的环境的风险可防控。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指标来源
	项目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环境污染物总量指标为：

COD：30.554t/a，NH3-N：2.380t/a，TP：0.582t/a；

项目排入水环境环境污染物总量指标为：

COD：4.363t/a，NH3-N：0.582t/a，TP：0.073t/a；

项目排入大气环境环境污染物总量指标为：

SO2：0.948t/a，NOx：7.519t/a，颗粒物：4.438t/a，二甲苯：0.007t/a，氯化氢：0.006t/a，非甲烷总烃：1.835t/a，苯乙烯：0.072t/a，丙烯腈：0.006t/a，甲苯：0.004t/a，乙苯：0.002t/a；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污水、废气、垃圾）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178 号）、《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渝环发〔2017〕249 号）等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污染物排放标准、辐射剂量控制限值
	（1）废气：《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60-2016），《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859-2018）；

（2）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3）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固废:一般固废暂存间，其贮存过程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同时一般固体废物分类执行《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39198-2020）相关要求；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管理执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中相关要求，危险废物转移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部令第23号）中相关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重庆百钰顺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园”符合产业政策、园区规划环评要求。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评报告批准文件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无明显的不利影响，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园”环境影响可行。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未开展公众参与

	环评机构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项目环评文件。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同意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将该环评文件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建设单位（申请人）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本承诺书在“信用重庆”等网站上公开；

（八）本单位已对环评机构编制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评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评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九）（勾选“告知承诺制”的）本单位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知晓相关规定内容，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承担未履行承诺或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撤销环评批复、恢复原状等）；

（十）本单位已知晓受理即领取的批准文书在法定公示期（10个工作日）结束后生效；本单位已知晓，公示期满如果收到反对意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反馈意见的甄别核实工作，5个工作日内核实不能批复，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本单位承诺按要求退回批准文书，承担撤销环评批复产生的一切后果。在甄别核实意见期间，本单位承诺主动参与核实工作，不组织施工建设。
（十一）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             日期：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快递送达，邮寄地址为：重庆市铜梁区工业园区龙飞路3号
(申请人自取（取件地址：重庆市铜梁区政务服务中心）


